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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堅決反對刪減辛勞津貼 
 

 食物環境衞生署於二零零四年九月十六日發放通告給有關員

工，提出有關發放辛勞津貼 (厭惡性職務 )之新修訂的建議，包括以現

時的津貼額繼續發放津貼、以現時的津貼額的半數繼續發放津貼及停

止發放津貼。本會不同意後者兩項建議，署方應該以現時的津貼繼續

發放津貼予有關員工。本會在此強烈反對以任何形式刪減員工應該享

有的津貼。因為辛勞津貼是員工辛勞工作的回報，扣減或停止發放津

貼會嚴重影響員工的工作士氣。本會認為部門 (市政總署 /區域市政總

署 )當年發放辛勞津貼有以下目的及含義：  
 

(1) 認同員工需要長期接觸厭惡性工作，當年公務員事務

局在發放辛苦津貼時，是絕對認同我們同事所做的工

作是屬於厭惡性的工作，就以潔淨組同事為例，員工

(高級管工及管工)須經常於垃圾站出入、巡視公廁(包
括旱廁)及大小後巷工作，難道這不算厭惡性的工作。 
 

(2) 衹要我們一換上制服當值時，我們的員工無時無刻不

是處於一個高度危險的環境工作，就以早前爆發禽流

感、登革熱及沙士等等高度危險的疾病為例，我們總

是帶領員工走進到最前線高危的地方工作，本會認為

我們的員工領取的應該是危險津貼，而不單只是辛勞

津貼。 
 

(3) 辛勞津貼絕不應該是有半數發放的。因為若以半數發

放給目前收取全數辛勞津貼的員工，日後是否只要在

厭惡性的地方工作，超過每天工作時間一半或以上，

就可以離開厭惡性的地方呢？ 
 

(4)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條的詮釋(請参閱附件一)，香港公

務員如果是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之前入職的。回歸

後其薪酬，褔利及津貼不會低於原來標準。 
 

(5) 根據本會所得文件(請参閱閱附件二)關於「厭惡性」

津貼發放的目的，主要是為補償員工在處理諸如動物

排泄物、屍體、污垢及廢料時，可能會被細菌感染致
病或引致其他身體損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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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管工職系的同事在入職時，署方曾經表示管工職系

的同事是屬於文職人員。就我們所知文職人員工作

時數為每星期四十四小時 (包括用膳時間 )。但是，

管工職系的同事每週工作時數卻是四十五小時 (不
包括用膳時間)，換句話說，我們每星期工作比一般

文職人員的工作時間多出六個小時的工作時間，一

個月下來就最小多出二十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或以

上。部門千方百計要刪減我們的津貼，是一種極之

不負責任的行為。  
 

(7) 在執行檢控職務及處理投訴時，經常受到野蠻市民

用粗言穢語辱駡正在執行工作公職人員，甚至家人

亦遭受到同樣被粗言穢語問候對待，那種難受感覺

絕對非局外人所能體會。  
 

 梁永立署長於去年十一月與于會就刪減辛勞津貼的問題會面，

梁署長表示刪減辛勞津貼；不是部門財政上出現困難問題 (與部門開支無

關 )，主要是回應公務員事務局要求及向大眾市民交代。本會在會面時反

問署長，現時部門要刪減我們的辛勞津貼，倘若日後有類似沙士或禽流

感之類的事情出現，我們的同事又可否不要辛勞津貼，而不擔任對抗疫

症工作。署長斷然說不可以。本會對部門的態度，絕不認同「有事鍾無

艷、無事夏迎春……… 」。  
 
 本會期望署方不要再打算刪減任何的津貼，這樣做只會嚴重影響

管方與員方的關係。任何與員工權益有關的事情，署方應先行咨詢工會，

溝通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，部門經常說要溝通，可惜很多時都是「講

一套、做一套」，閉門做車只會令事情更加難以解決。  
 
 
 

 
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管理及執法人員協會 
副主席 ： 顏玉富 代行  
日期   ： 二零零五年二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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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一百條內容為，香港公務員如果是

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之前入職的。回歸後其薪酬，褔利及津貼不

會低於原來標準。  

 

 我們管工職系的工作性質自回歸後完全沒有改變，但目前不

論文件工作方面還是人事管理的工作量，都比回歸前增加一培或以

上，本會認為刪減前線管理員工的辛勞津貼是極之不合理和缺乏理

據的。   

 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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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厭惡性】一詞的含義頗難準確界定。在該詞的衆多意義中，其中

一個是指『一種不喜歡的精神狀況』，這種狀況是甚難加以量化，亦

未必會對員工的身體構成任何損傷。至於員工被指派執行他 /她們不

喜歡的務時，僱主是否需要向他 /她們作出賠償是值得商的問題。雖

然【厭惡性】一詞一直沿用，但從詳細審閱現時獲得此項津貼的厭

惡性職務來看，明顯地，辛勞津貼 (厭惡性職務 )發放原因，並非為

補償員工的「不喜歡」，而是為補償員工在處理諸如動物排泄物、屍

體、污垢及廢料時，可能會被細菌感染致病或引致其他身體損傷。  

 
 

附件二 


